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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０００３：２００７《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外部争议解决指南》。

本标准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ａ）　将“本国际标准”改为“本标准”；

ｂ）　删除了国际标准的前言；

ｃ）　为保持本标准内容的协调一致，删除了３．５注中的“（３．３）”；

ｄ）　为区分４．６和４．１１的“能力”，４．６和附录Ｇ使用“（人员）能力”，４．１１使用“（组织）能力”。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Ｊ、附录Ｋ、附录Ｌ和附录 Ｍ是资料性附录，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

附录Ｆ、附录Ｇ、附录Ｈ和附录Ｉ是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５１）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质量协会、海尔集团、大长江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郑兆红、张荣静、康键、裴飞、王晓生、朱立恩、冯卫、解居志、郑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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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０．１　总则

本标准为组织有效和高效地策划、设计、开发、实施、保持和改进与产品投诉相关的外部争议解决提

供指南。争议解决是当投诉不能在组织内部解决时的一种补偿途径。大多数投诉都能够在组织内部成

功地解决，不需要进一步耗费时间，也不需要更多的冲突过程。

注１：鼓励组织依据ＧＢ／Ｔ１９０１２开发有效和高效的内部处理投诉过程。

解决争议有各种方法并使用不同的术语进行描述。这些方法是协调方法、建议方法和裁定方法（见

附录Ａ）。每种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多种方法依次使用。

本标准适用于：

ａ）　设计争议解决过程并确定在什么情况下向投诉者提供争议解决；

ｂ）　选择能够满足组织具体需要和期望的争议解决提供方（以下简称“提供方”，见３．９）。

注２：提供方可以是国内外各种形式的公立和私营部门，包括行业的专业协会、政府监管部门及跨行业协会。

本标准的主要应用对象是组织，但争议解决提供方也可从中获得指导，并在其争议解决过程中使用

该指南。

本标准鼓励组织结合顾客满意行为规范和内部处理投诉过程策划、设计、开发、实施、保持和改进争

议解决过程，并与组织的质量或其他管理体系结合使用。

本标准可以帮助个人和组织评价一个组织的争议解决过程的有效性、效率和公正性。实施本标准

将能够：

———提供一个灵活的争议解决过程，与司法过程相比，该过程费用较低、更方便快捷，尤其适用于解

决跨国争议；

———帮助提高顾客满意和顾客忠诚；

———为个人和组织提供基准，用于评价组织和提供方的运作方式是否有效、高效和公平；

———帮助潜在的争议解决用户了解使用条件、费用和法律后果；

———提高组织识别和消除争议产生原因的能力；

———改进组织处理投诉和争议的方法；

———为组织的过程和产品改进提供附加信息；

———提高组织声誉，或避免对声誉的损害；

———增强国内外竞争力；

———在全球市场建立起公平和一致的处理争议的信誉。

值得注意的是，外部争议的解决应遵从法律法规的要求。

注３：世界范围内解决争议使用的术语不尽相同，附录Ａ给出了一些具有相同意思的术语汇总表。

０．２　与犌犅／犜１９００１和犌犅／犜１９００４的关系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和ＧＢ／Ｔ１９００４《质量管理体系　业绩改进指南》相

容，并通过有效和高效地实施争议解决过程支持上述两项标准的目标。本标准也可单独使用。

ＧＢ／Ｔ１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规定了质量管理体系的具体要求，可供组织内部使用，也可用

于认证或合同目的。本标准中描述的争议解决过程可以作为质量管理体系的一个要素。用于认证或合

同不是本标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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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１９００４《质量管理体系　业绩改进指南》为业绩持续改进提供指南。使用本标准能够进一步

改进与投诉者相关的争议解决工作，提高顾客、投诉者和其他相关方的满意程度，促进以顾客、投诉者和

其他相关方的反馈为基础的过程和产品质量持续改进。

注：除顾客和投诉者外，其他相关方可能包括供方、行业协会及其成员、顾客组织、相关政府机构、员工、组织的所有

者及其他受争议解决过程影响的群体。

０．３　与犌犅／犜１９０１０—２００９和犌犅／犜１９０１２—２００８的关系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９０１０和ＧＢ／Ｔ１９０１２相容。这三个标准均可以独立使用，或与任何一个共同使

用。当共同使用时，本标准、ＧＢ／Ｔ１９０１０和ＧＢ／Ｔ１９０１２可以作为一个更广泛的综合性框架下的一部

分，这个框架通过行为规范、投诉处理和争议解决来提高顾客满意（见附录Ｂ）。

ＧＢ／Ｔ１９０１０是关于组织的顾客满意行为规范的指南。这些规范描述了顾客可以预期从组织及其

产品中得到什么，从而可以减少问题发生的可能性，消除投诉和争议的原因。当投诉和争议发生时，行

为规范可以帮助各方理解顾客的期望以及组织如何满足这些期望。

ＧＢ／Ｔ１９０１２是关于组织内部处理与产品相关投诉的指南。当投诉无法在组织内部得到解决时可

采用本标准。

０．４　符合性说明

本标准是一个指南性文件。在应用了本标准提供的所有适用指南时，方可说明争议解决过程是基

于本指南。

但是，任何声称或暗示符合本标准的说明都是不适当的，因此不应作这样的说明。

注：在促销和沟通材料中任何有关符合本标准的声称或暗示都是不适当的，如新闻稿、广告、营销手册、视频资料、

员工通告、标志、标语和用于各种媒体的言词，涵盖印刷、广播、互联网、多媒体应用、产品标签、标记和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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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外部争议解决指南

１　范围

本标准为组织策划、设计、开发、实施、保持和改进有效和高效的争议解决过程提供指南，争议解决

过程是针对组织未能解决的投诉。本标准适用于：

———与组织提供给顾客或顾客要求的产品相关的投诉，以及与投诉处理过程或争议解决过程相关

的投诉；

注１：本标准中的术语“产品”包括服务、软件、硬件和流程性材料。

———解决由国内或跨国的商务活动（包括电子商务）引起的争议。

本标准可供各种类型、不同规模和提供不同产品的组织使用，并涉及以下方面：

———对组织确定参与争议解决的时间和方式提供指导；

———对选择提供方和使用其服务提供指导；

———最高管理者参与解决争议和配置适当的资源，并履行职责；

———公平、适当、透明和方便的争议解决要点；

———对组织参与争议解决的管理提供指导；

———监视、评价和改进争议解决过程。

注２：本标准主要针对组织与下述方面的争议解决：

———为个体或家庭目的购买或使用产品的个人；

———小企业。

本标准不宜用于认证或合同目的，也不适用于其他类型争议的解决，如雇佣关系争议。本标准不拟

改变适用的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本标准不适用于组织内部的投诉处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９０００—２００８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ＩＳＯ９０００：２００５，ＩＤＴ）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９０００—２００８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协会　犪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

由成员组织或个人组成的组织（３．８）

３．２

投诉者　犮狅犿狆犾犪犻狀犪狀狋

提出投诉（３．３）的个人、组织（３．８）或其代表

注１：本标准中，直接向提供方投诉的顾客也作为“投诉者”考虑。

注２：本定义由ＧＢ／Ｔ１９０１２确定，其中的“代表”可以是个人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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